Reconciliation, the Doctrine of 復和論 從教義史而言，復和論是特指基督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*的工作，把人挽回，與神和好而言，故其中心是在救贖論。但近代神學同時兼顧人與人之間的和好關係，和人與大自然的關係（參自然界神學，Nature, Theology of{\LinkToBook:TopicID=834,Name=Nature, Theology of}*），復和論的幅度與深度都比古教父的更進一步。
聖經根據
英文是以reconciliation來譯三組希臘詞語，分別為hilaskomai、katallasso{ 及apokatastasis。我們要承認，採用這三組詞的經文其實不多，但用得上的都是重要的經文，討論到在救恩內人與神、與別人和世界的關係。重要的經文分別是羅五10；西一21、22；弗二16；林後五17～19；西一20等。
下面幾點是這組經文的共同主題︰
1.福音的本質
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要詞來代表福音的主旨，但復和肯定是最具涵括力的一個，因為它包括了神、人、世界三個大範疇。西一20說基督成就的和平是包括萬有的，是「無論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與自己和好了」，因此沒有遺漏的可能。
羅五10則指出復和的基礎正是福音的本質:「藉著神兒子的死，得與神和好」。這是人能復和，並作復和使者（林後五17～19）的本體基礎。它指出復和不是一種道德操守，因為聖經所論之復和只能從救恩角度來了解，是因為我們經歷了另一個人的犧牲（「神兒子的死」──羅五10），我們明白為仇之苦澀及空虛，進而體驗復和的平安與和諧。這種經驗推動我們執行復和的使命（林後五18）。
2.神對人的工作
解釋得最深刻的是西一21、22。伍思特（Kenneth S. Wuest）的譯本很能強調出它的特性︰「以前我們與神是活在已成定局的疏離中，無論心思與行為都是敵對神的、邪惡的；但如今祂藉著基督肉身的死，叫我們與祂自己和好，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，沒有瑕疵，就是在竭力搜索的目光下也是無可責備。」
怎麼一個罪深孽重的人，竟能在「竭力搜索的目光下也無可責備」呢？明顯地，這不是信徒突然有脫罪的異常道德力，也不是某種奧祕的力量使信徒突然成聖。林後五19下及21節讓我們能略窺堂奧，原來只因為祂「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」，反「使那無罪的（或作不知罪的），替我們成為罪，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」，這正是復和的本體基礎。
3.人對人的工作
這組經文指出，人的基本責任不是審判，代神決定誰可以或不可以成為神的兒女；人的基本責任是勸人與神復和，這是已交付他的復和信息與復和職分（林後五18），也是大使命的內容（太二十八19～20）。
這樣看來，無論人的本性是怎樣傾向分裂與割離，對一個在基督內與神和好的信徒來說，分裂不是理所當然的；林後五17說︰「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」怎樣才是做新人，行新事？那正是本於基督的道（word）和工作（work）來進行復和的工作，克盡復和的職分。我們只有從這救贖的角度來為人處事，才能體會十字架的新世界︰「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，便藉這十字架，使兩下歸為一體，與神和好了」（弗二16）。
4.復和的範圍
基督救贖的工作到底包括哪幾方面？歷代教會比較傾向個人及救贖論（soteriology）的了解，亦即靈魂得救。近代教會的解釋比較全面，因為當我們把這組經文放在一起來讀，就發現它們包括︰a.我們；b.所有信耶穌的人，亦即包括那些在信仰經驗與解釋上都可能與自己不一樣，甚至是不能認同的人（參林前十二12～25）；c.世人，這是他們能接受復和福音的可能，也是大使命的權柄所在（林後五19）；d.萬有，包括「地上的，天上的」，一切皆因「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成就了和平」（西一20）。簡言之，復和就是包括了所有人和整個受造界，凡祂造的，祂就拯救；祂的血是為萬有而流，因此萬有都要與祂和好。
神學基礎
今天教會的復和觀，是建立在教會歷代先賢努力的成果之上，要在這裡全面描繪他們豐盛的果實自然是不可能的，有幾個最具代表性的果子卻不能不提。
1.救贖論的脈絡
古教父最早為救贖論拓展脈絡的，要數愛任紐（Irenaeus{\LinkToBook:TopicID=644,Name=Irenaeus}）*的同歸於一論（Recapitulation, the Doctrine of{\LinkToBook:TopicID=991,Name=Recapitulation, the Doctrine of}）*。他借保羅在以弗所書和哥林多後書指出，人一切的問題皆源自亞當的犯罪；而人一切的希望，乃本於基督重走亞當失敗之路，亞當因背逆而跌倒的，基督卻因順服而得勝，因而祂能重建人神關係，使人神復和，並因而得勝試煉與試探，為人立下得勝的圭臬，這就是基督使萬有與神同歸於一的工作了（參弗一10）。
2.創造論的範圍
其實早期教會非常關心基督之救贖與創造的關係，像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*、諾漥天（Novatian{\LinkToBook:TopicID=858,Name=Novatian}）*和馬克西母（Maximus{\LinkToBook:TopicID=777,Name=Maximus}）*。
為了反對黑摩格林（Hermogenem）相信物質永恆說，特土良透過重釋創世記來指出，世界及其上之百物都不是永恆的，它們是神創造的，因此是有個起頭，也有終結之日。世界與神之別，正因為世界是源於神，而神是源於永恆；世界有等級層次，「神卻沒有程度之分」（Adv. Herm. 7. 3）。在他最後一本著作︰《論復活》（De Resurrectione），他重拾創造論來闡釋，指出世界是屬於神的，因為沒有存在不是神創造的；而凡祂所造的，祂都要再造，這便是救贖。他說，神明顯地是「可以再造祂曾經創造的，因為創造比再造困難，開始比再開始更不易；因此你可以相信，重建肉身比創造肉身更容易」（De Res. 11）。故肉身復活一事實指出，物質是善的，且有光明的將來，凡輕視肉身的，就表明他的神是非理性的，也不是信徒敬拜的那一位（De Res. 14）。
諾漥天透過受造界之和諧，來說明超乎萬物，又維持萬象的神︰「我們知道祂包含萬有，因此沒有一物是在祂之外；祂既是無始的，因此祂也沒有終結……萬物既都是由祂而生，又是在祂裡面，受造物就不能參透祂的華美」（De Trin. 2）。人的言語不能表達，卻是人不能不承認和服從的這一位，正是我們能透過世界去認識和敬拜的創造者（De Trin. 4），是「大地的父親」（De Trin. 3），也是「救贖以色列脫離為奴之軛」的神（De Trin. 8）。
然而萬物萬象不是支離破碎嗎？怎麼說是和諧美好的呢？這是諾漥天論復和的特出之處。他說萬物不錯有其紛紜的表象，但「因為祂已把萬物擁抱在祂偉大和能力的懷中……祂推動萬物，連結萬象，以致各種紛亂的物象，能達到統一和諧；以致不同的元素能建立一個世界︰統一和堅立，各物能和諧並連結在一起」（De Trin. 2），所以神不斷的工作，使萬物不致因紛亂而消失於無有，反能在更深的層面連結於它們的創造者。
代表東正教的馬克西母同樣重視創造論的復和觀。但他的創造論基本上是為救贖論營造基礎的；使他被稱作「東正教之教父」的，正是這個創造論的基礎（參John Meyendorff, Christ in Eastern Christian Thought, Washington, 1969, p. 99）。
馬克西母反對俄利根把世界分割為永恆和易變的兩部分，他說，「一切自然運動的基礎，就是眾生之生化程序被啟動，而眾生生化程序的基礎，卻是創造的神……神是眾生百物運動的始（arkhe*）與終（telos）；一切均源於祂，又要歸回祂那裡」（Ambigua 91:1217c, d）。換句話說，萬物之受造既不是墮落的結果，也不是與神共永恆；它的起點是神的創造，其終局即回歸到神那裡（De Char. IV.6），就是這樣，他把俄利根的創造過程（靜止、運動、生化）倒轉過來，成為生化、運動、靜止。這同時亦顯出馬克西母成熟的神學睿智︰俄利根認為萬物的生化與運轉方向是愈來愈離開神，馬克西母則指出剛相反，是「向上而回歸神」，因為一切有形無形的均是從「無」而出，是神聖善的旨意，又在合適的時候造成；「萬物都在祂裡面同歸於一（anakephalaio{umenon）……因為萬物都各按其類分享神（而存在）」（Amb. 91:1080a, b）。
有了這個以創造論為救贖論之形上基礎後，馬克西母進而指出人的一個尊貴責任，就是看守、管理大地，並使宇宙萬物能因人的管理以避免進一步的「混亂與死亡」（Expositio Orat. Dom. 10:499b）；這樣就能配合基督重建的工作，因著救贖而使萬物與神聯合，不再疏離（Amb. 91:1308～9d）。
3.具體的管家職分
倘若教父及中世紀神學家比較愛從宏觀討論救恩與受造界的關係，現代神學家則特別關心具體的管理問題，就如立敕爾的救贖觀，摩利斯的基督與教會，及尼布爾的新世界。
a.立敕爾的救贖觀
立敕爾（A. Ritschl{\LinkToBook:TopicID=1026,Name=Ritschl, Albrecht}）*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，對「稱義」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*及復和（Reconciliation）的教義歷史有特別研究，亦以同名為書（參書目），該書屬於上一世紀最重要的神學作品之一。
立敕爾一生致力研究兩個問題︰了解近代社會中人的存在，和建基於聖經的福音信息；而連接二者的神學課題，就是復和教義了。
立敕爾認為基督教若不先確立基督為中心，一切教義就不能互相連絡而成一整體；透過耶穌基督，我們才知道神是「為我們」的神。祂在整個世界歷史要顯明的，正是耶穌成就的「公義之愛」；這就是神與人締結的盟約，也是「上帝國」的目的。這樣說來，耶穌成就的福音就必大於個人的救贖。首先，蒙救贖的人是被釋放得自由的，他要運用這自由來投身於神國的建設，那就是服務他人，使他人也得釋放、得自由，神的國就是這樣建立起來。
然而耶穌的救贖對人怎樣產生功效呢？首先，立敕爾明確地指出，耶穌藉著成為肉身來自獻，目的不是改變神，因為神不需要改變。耶穌的自獻是要改變人，或說，是要給人有真實改變的可能。這正是祂主動和被動之順服所成就的復和之工，而神亦是只透過耶穌基督來認識和接納世界及其上的人。
福音大於個人的救贖，因為福音的範圍正是神的國度；他進一步指出，稱義也不能完全等同於復和。他承繼改教傳統，分開「宣稱為義」（Gerechtsprechung）與「成為義」（Gerechtmachung）。他說，在世人還作罪人的時候，神因基督的工作而稱他為義，這是他復和的起點。人被稱義了，就有稱義這地位所要求於他的生活和工作，這便產生張力了。一方面是因信稱義所帶來的新地位，另一方面是仍然活在與神疏離的景況中，需要透過不斷順服，委身基督與人群，使他稱義的身分能落實在復和的工作上。
立敕爾不接受路德竟輕視雅各書；他認為基督徒不單有責任要過道德生活，神也賜福給他的好行為。再者，人若不是在現實環境履行稱義的身分，復和的道理就給架空了。故好行為不僅屬道德的範疇，也是「人完成自我的自由」的根本︰自由地服事人，事奉神。
b.摩里斯的基督與教會
摩里斯（F. D. Maurice{\LinkToBook:TopicID=776,Name=Maurice, F. D.}）*是十九世紀英國聖公會最偉大的思想家，一生相信生活必須受信仰的管制，就是因此為人所利用亦不後悔。他相信世界就是「基督的國度」，信徒在這國度的責任，是要把創造中一切好的，正面的「是」（yes）帶出來；為此，他不肯說「不」（no），認為那是助長惡者的氣焰。
摩里斯完全按聖經字面意思來了解人︰人是亞當夏娃的後裔，始祖犯罪，禍延後代，人因而墮落，與神為敵。不過摩里斯拒絕以罪作為神學的起點或終點，而認為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的起點和終點，因為人之「神的形像」就是基督。當人與宇宙同歸回基督，成就祂的國度，這就是末世的新天新地。
摩里斯把一切建基於耶穌基督上，主要目的是針對教會的身分及運作而言，他說︰「當教會認識基督不單是教會的元首，也是所有人的元首，以致更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人士都飢渴慕義地，以及孤單無告地，都認識同一的標準……」，這樣的教會才是連結國與國、家與家的真正力量〔F. Maurice（兒子）， ed., The Life of F. D. Maurice, NY, 1884, pp. 316～7〕。在另一篇文章，他更指出這是一種「讓復和的能力全然滲透的教會；因此，教會就是人類社會的正常情況……世界是一個沒有神的教會，而教會就是使世界重新與神發生關係的世界」（Maurice, Theological Essays, Cambridge, 1853, p. 403）。
倘若立敕爾努力達致的，是信仰與生活的調和，摩里斯就是一生尋求怎樣幫助教會達成她復和的職分，特別是教會與教會之間的復和；為此，他在合一運動（Ecumenical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398,Name=Ecumenical Movement}）*的貢獻非常大。
c.尼布爾的新世界
近代神學家中嘗試把福音落實於人與人，及人與世界之關係者，不能不提及美國尼布爾兩兄弟（H. Richard and Reinhold Niebuhr）的貢獻，但在這裡我們集中處理賴荷．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hr）*的思想，特別是他了解的新世界。
尼布爾的《人的本性與命運》（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，謝秉德譯，文藝，41989）是轟動歐美神學界的著作，因為它對人性和歷史的看法太保守和太悲觀了，特別在人的罪性和恩典問題上。但這看法儘管流行一時，卻似乎忽視了作者在該書最後兩章所討論的新世界。在這裡，他重新把「聖愛」（agape{）放在中心位置，指出人有責任建立一個互相友愛、彼此接納的世界，這就是新的世界。
新的世界沒有自義的相爭，有的只是彼此饒恕與接納，而歷史的目的（telos），是一定要勝過歷史的終局（finis）的。什麼是歷史的目的呢？那就是愛與公義，它們既是神的要求，因此也是人的責任。但人為什麼會不接納人呢？因為我們總認為對方是錯的，我們是對的；但怎樣獲得真理呢？豈不是透過似非而是的恩典（paradox of grace）嗎？我們看來可以獲知真理，卻從不能擁有它們；「一切統攝社會關係的制度、規律和法則，都是為達成相互關係和共同生活的工具」，因此任何以為擁有真理而排斥他人的，就是違反真理了。
再者，人若自知有限，及一切錯失都可能發生，我們還有什麼不可原諒對方的呢？「像（人）一切饒恕那樣，它若是可能，皆因我們不那麼確信自己就是對的」（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, p. 243）。我們一切所知的，都只是相對的真理，只有基督耶穌是最後的真理；因此我們一切所知的，只是相對於那位最後的，也是為我們的罪而死，又命令我們去彼此相愛的耶穌基督。
自義是非常危險的，那是一種把可能變為不可能的力量。「面對這種情況，我們有雙重責任︰一就是把世界的混亂變成可忍受的秩序與統一；另一就是把這個不穩定的統一置於終極目的之審判下」（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, NY, 1936, pp. 60～1）。我們的自由一定要釘緊在必須與可能之間，因為在世界群體之中的末日公義，正是可能與不可能。「只有信仰能叫人明白歷史成就是片面不全的，亦只有信仰能使人知道，一切真成就都是在神的手中，祂的能力比人完全，也只有祂的恆久忍耐能勝過人的敗壞，同時卻不否定人努力的價值」（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, NY, 1944, p. 189～90）。尼布爾指出，在今時今日生活，我們可以抱著失敗主義來隨波逐流，或抓緊信仰，使生命成為勝利的一擊；基督徒要選擇後者，因為新世界是由有信仰的人去建造的，亦只有具信心的人能在一切希望幻滅之後而仍不放棄。
現代人的關懷
假如我們可以粗略地說，教父關心復和在救恩上的意義，近代神學家關心人與人之復和關係，這一代人很可能是特別留意人與自然界的和諧關係了。它不僅是一個關乎環保、自然等流行話題，在實際層面上，它關心人怎樣活於這個世界，實行管家的職責；在理論層面上，它亦兼顧像科學與信仰的調合，目的是要人不分割又正面地活在這個神創造的世界。
1970年八月二十至二十三日，「世界歸正及長老宗」與「國際公理宗總會」在肯亞內羅畢開會，目的是把多年商討聯合的建議落實，組成「聯合歸正教會」。在開會之前，他們的「歐洲神學委員會」和「北美地區神學委員會」，連同幾間神學院的院長和教授，一同研究復和的教義，及對今日信徒生活的意義，然後結集成書，是為《今日世界的復和教義》（Alen O. Miller, ed., Reconciliation in Today's World, Michigan, 1969）。全書分神與人、人與人、人與世界三部分來討論復和的意義；現在我們挑出第三部分來解釋，它頗能代表現代人對世界的敏銳與關懷。
拉斯拿（John Reisner）第一篇文章的題目及副題，已充分把問題的癥結標示出來︰「復和與創造︰近代科學與科技對信仰群體揭示的機會與困難」；此文頗能代表此書對人與自然界關係的立場。他指出教會面對的科學問題，遠非昔日聖經時代的人所能想像，科學已成了人新的主、新的神，教會對人到底能提供什麼新幫助？作者並不認為拋棄聖經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，他仍持守聖經為教會生活與信仰的最高指南，只可惜「過去教會肯定沒有好好思考過復和所帶來的新希望」（Reconciliation, p. 71）。因此現今教會有四方面是要急起直追的。
1.教會一定要改變她對整個創造界的態度，放棄過時的決定論（Determi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56,Name=Determinism}）*，改以一個活潑又多元的宇宙觀來重整她的信仰。2.新世界觀亦改變人的道德觀念，認真地視所有人為弟兄，神是萬人的父，又認真了解現代人面對的困惑。3.重新考慮罪觀的運用，因為罪最高的表現不是個人靈魂的失喪，而是集體的不存在，像人口爆炸、環境污染、資源浪費等；社會的罪惡是教會必須面對的問題，無可推諉。4.教會有責任參與社會上科技發展的方針和路向。透過電腦的幫助，我們可以準確預知某些科技發展會造成什麼樣的社會現象，作為釐定它發展路向的指南；教會也必須負此責任，不能全卸給科學家去決定。科學的問題就是人的問題，而人的問題鮮與神無關，因此都是教會責無旁貸的。
作者引述懷海德（A. N. Whitehead）的話作結束︰「當我們想及宗教之對人生，和科學之為物，我們可以絕不誇大地說，歷史的將來全在乎這代人怎樣決定二者的關係」（上引，p. 87）。
結論
復和絕不僅是一個神學課題，它關係人肉身的存在；它也絕不可以分割處理，如教父關心屬靈問題，上一代神學家關心人際關係，我們這一代人便只能處理人與自然界的問題。缺乏了屬靈深度，人與自然界的問題與環保分子的口號沒有分別。我們的態度就像保羅說的︰「既然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成就了和平，便藉著祂叫萬有，無論是地上的，天上的，都與自己和好了」（西一20）。
另參︰人類學（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）；

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；

科學與神學（Science an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059,Name=Science and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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